
經濟、社會與傳媒

前　言

網際網路在這十年間的盛行，對

整個社會造成極大衝擊，學界也投入

心力來觀察這一波的新社會現象。

對於網際網路所產生的結果，樂觀

者認為網路將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進而消弭一些不必要的誤解；悲觀

者卻主張網際網路將減少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降低人類對於社群的參與，並

且終將成為孤立人際交往的終極科

技，史丹佛大學的奈伊（Norman Nie）

就是這種主張的典型。他在2002年

2月的研討會中表示：「人們花在網上

的時間越多，他們與真人相處的時間

越少。」最後他評論：「網際網路可能

成為降低人類對於社群參與的終極孤

立科技，甚至比電視這種科技還要厲

害。」1

我認為以人際溝通的面向來論，

雖然能夠自由自在地行使自己意志的人

才是完善的溝通主體（subjects），才容

易促成「強聯繫」（strong ties），但是在

某些狀況下，想要促成溝通的主體因

為遭受壓力，而不方便直接行使「強聯

繫」，他們可使用某些工具（如紙、筆、

化名或電話）來做溝通。雖然這種溝通

只能到達「弱聯繫」（weak ties）或「中聯

繫」（intermediate ties）關係，但至少溝

通仍能繼續進行，不會造成孤立，而

在時機成熟時就能促成「強聯繫」。

我把這些本身無自由意志的工

具稱為「溝通客體」（communication

object），並且把這樣的溝通方式稱

為「客體溝通」（communication via

object）。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的溝通

客體，現在已經逐漸能被網際網路所

替代。

這篇文章主要是以台灣一個新興

宗教團體「同志同光教會」的創立為

例，討論同志基督徒如何運用網際網

路做「客體溝通」，集結成立組織的起

碼關鍵人數（critical mass）來建立實體

教會2。我首先會描述這個組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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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過和遇到的阻力，然後探討他們

以前如何隱藏自己，而只利用客體做

溝通，再來分析在網路時代他們如何

做客體溝通，然後分析同性戀者如何

運用網際網路這個與他們親和性甚強

的溝通科技，逐步從弱聯繫發展到強

聯繫關係；最後探討同志基督徒如何

嘗試恢復他們的主體性。

同光教會成立經過

1995年，兩位年輕的基督徒同志

開始以電子郵件做信仰討論並尋找有

心人，共同成立一個基督徒同志團

體3。同年，有學生把楊牧師一篇有

關她在美國求學經驗中，同志在神學

院情形的文章貼到宗教連結版上，引

起了爭論4。此舉也讓楊牧師與前述

兩位同志基督徒連結在一起。

同年9月，他們三人積極投入成

立社團，於10月22日借到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總會地下室的場地，正式成立

名為「大z同志團契」的組織，並選出

Louis為第一任會長。11月19日改名為

「約拿單團契」。1996年3月10日開始舉

行主日禮拜，但是因為人數一直增

加，實在需要有同工，於是開始籌備

成立教會。

1996年5月5日，有33人聚集成立

「同光同志長老教會」；9月1日楊牧師

在網路上製作「同光同志長老教會

WWW網站」，介紹教會立場與同志神

學。同光教會的成立給了同志很大激

勵，於是在台中、嘉義、台南和高雄

都相繼成立了類似的基督徒團契5。

雖然目前這個教會成員不斷增

加，但還是門禁森嚴，想要加入的同

志必須先寫信、傳真或經朋友引介聯

絡教會，然後傳道師或長老會先與這

些人懇談，看看是否適合一起做禮

拜。而且在聚會的時候，該教會的大

門上鎖，不讓任何人出入6。

同志基督徒的處境

門禁森嚴的主要原因乃是外在不

友善的大環境使然。根據「社會變遷基

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五次（1994年）的

統計，只有0.6%的受訪者贊成同性戀

的行為7，而第二期第二次（1991年）

的統計，只有11.4%的受訪者贊成同

性戀者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8。然而

同志基督徒不但受到一般人對同志的

歧視，還要面臨相同信仰的人的譴

責。

當社會大眾知悉同光同志教會成

立的消息，台灣最大的獨立教會「靈糧

堂」的領導人周牧師9、中華福音神學

院的蔡傳道師與黃傳道師，以及「走出

埃及禱告事奉中心」的厲傳道師，都嚴

厲批判同光教會。

面對強大壓力以及不友善的社

會，同志只有戴上異性戀的假面具才

得以在公共領域上平安做人bk，或者

是乾脆長期躲藏在櫥櫃（the closet）

ó，盡量不與別人往來。

同志與傳統的客體溝通

在傳統的校園內，學生如果要建

立同志團體，大部分是登記個言不及

義的社團名稱（例如：陸仁賈、奇娃社

等），透過郵政信箱招募新成員。校園

社團常常會與校外同志團體串聯。藉

-這些推展同志平權運動的活動，同

志們往往能找到肝膽相照、氣味相投

的好朋友bl。

同志基督徒不但受到

一般人對同志的歧

視，還要面臨相同信

仰的人的譴責。面對

強大壓力和不友善的

社會，同志只有戴上

異性戀的假面具，或

者乾脆長期躲藏在櫥

櫃¾，盡量不與別人

往來。同光教會的成

立給了同志很大激

勵，於是在台灣各地

都成立了類似的基督

徒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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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強大的恐同（homophobia）壓

力，同志們只好利用紙、筆、化名、

假身份、言不及義的社團名稱、郵政

信箱、人頭會員等方法與別人溝通。

於是在公共領域上，同志只有戴上異

性戀的假面具才得以繼續與別人做溝

通，這些溝通方式就是我在前面所講

的「客體溝通」，這種方式最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讓主體行使溝通意志，卻又

不必現身。

魏鄂曼（Barry Wellman）等人整理

人際關係研究者的理論，歸納出檢驗

「強聯繫」的九個特徵：一、有特別熟

稔的感覺；二、自願投入此種聯繫；

三、有想要對方相伴的需求；四、有

興趣常常在一起；五、在各種場合；

六、時間持續長久；七、有互相感覺

到；八、對方的需要與支持；九、有

共同的社經地位、年齡層、生活方

式做支撐bm。這九個特徵是一種理想

的類型法，特徵符合越多，越接近「強

聯繫」；特徵符合越少，越接近「弱聯

繫」，而且線上（online）與線下（offline）

都能相互補足聯繫關係。

對於傳統的同志而言，這樣的溝

通方式得以讓本來只能做「弱聯繫」的人

進行「中聯繫」，甚至「強聯繫」bn。

同志與網路客體溝通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雖然大部

分同志仍須戴上異性戀的面具，然

而傳統的集結方式逐漸被網際網路

所取代。我們可以在網路文章中發

現同志透過個人電腦、同志網站、通

訊代號（ID）、電子郵件等新式的溝通

客體，由原本只有「弱聯繫」或「中聯

繫」的關係得以逐步演變成「強聯繫」

關係。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原本相識但

不知對方為同志的三位朋友，通過

網路上的試探而知道彼此的身份後，

關係又更加密切bo。另一個類似的例

子是20歲的吳先生，他在國中時始知

自己的性傾向，但他母親卻十分排

斥他的行為，要他回復「正常」。吳先

生後來到了台東，接觸了網路，才逐

漸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對自己的態

度也開始轉為認同，而後慢慢建立自

信bp。

從吳先生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經由電腦網路找到一些跟他有共

同的社經地位、年齡層、以及生活方

式的人bq。

網路與同志的親和性

我們必須分析網路的特性和同志

的習性之間的關係。網路最能吸引同

性戀者的可能是它的匿名性，這時候

人跟人往來可以是戴-面具的。

網際網路還有一項對同性戀者有

重大幫助的，就是「分眾化的公共論

壇」。網路的基本結構是使用者透過連

線把電腦終端機連上主機。每一個

人都可能成為一個媒體的擁有者，

因此多元（diversified）且去中心化（de-

centralised）的公共論壇在網際網路上

逐漸成形。

各網站擁有自己的特色，吸引相

同興趣的網友。由於主題越細分眾也

越明顯，常到某特定主題區的網友大

多會達成共識，我群意識也隨之明

顯。例如1995年12月「女性主義BBS

站——自己的房間」拉開「女生專用」的

旗幟br。這些網友在網際網路上凝聚

了共識、建立了友誼之後，也會不定期

舉辦活動bs，補償虛擬世界的不足。

從1 9 9 0年代中期開

始，雖然大部分同志

仍須戴上異性戀的面

具，然而傳統的集結

方式逐漸被網際網路

所取代。網路最能吸

引同性戀者的可能是

它的匿名性，另外就

是「分眾化的公共論

壇」。多元且去中心

化的公共論壇在網際

網路上逐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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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鄂曼等人bt也認為，電腦網路

上「弱聯繫」對象之間，也經常成為社

會支持與認同感的來源。雖然有些先

天限制，但電腦所架構的社會網絡卻

仍然能夠撐持「強聯繫」、「中聯繫」與

「弱聯繫」這些實體社區才會有的網絡

關係特性；進而使得電腦所架構的社

會網絡可以擁有足夠能力在虛擬社區

中（甚或就在實體社區中）提供訊息交

換和社會支持。

像這樣的網站，每次遇有挑釁

的言論出現，便會彼此聲援ck。就實

際的觀察了解，這種網站長期運作

下來已凝聚了許多核心網友，有層層

的動員網絡，形成一個具有高度共識

與認同感、在網路上可以相互支援的

「社群」，動員起來，可以建構或重建

議題cl。

這類網站對於那些自我認同尚待

建立又不知如何打入同志圈的同性戀

者來說，確實是個既能擴大生活圈又

能互相取暖的地方cm，充分發揮了「同

志網路村」的精神cn。

根據林以正等人的調查，目前網

路的使用者大都局限於都會區的高教

育程度者。學生族僅1.6%未曾使用電

腦，而使用電腦主要從事的項目以網

際網路（41.31%）居首，其次為文書處

理（29.34%）與通信co。

1998年蕃薯藤網站所做的「台灣

網路使用調查報告」cp顯示：將近50%

的受訪者具大學或學院以上學歷。而

調查結果也顯現：台灣地區的網路使

用仍高度集中在都會地區，尤其是北

部的都會區。

以同志網路族而言，「童女之舞

網站」cq在1999年對女同性戀者做了

一次超過一千人的網路普查（第二次網

路拉子問卷普查）。結果顯示，61.2%

的人認為他們所認識的女同性戀朋友

幾乎都會使用網路，33.7%的人認為

有一些還不會使用網路，只有5.1%認

為絕大部分是不會用網路的。而網友

平均年齡是22.8歲，月收入在新台幣

二萬元以下者佔58.7%。

我在1999年用半結構問卷（semi-

structured question list）訪問了八位同志

基督徒（北部五位，南部三位），第一

位是23歲的男長老，大學畢業，使用

網路四年；第二位是26歲的女執事，

大學畢業，使用網路一年；第三位是

25歲的男執事，專科畢業，沒使用網

路；第四位是25歲的女執事，大學畢

業，使用網路數年；第五位是24歲的

女會友，大學畢業，使用網路三年；

第六位是22歲的女會友，大學畢業，

使用網路四年；第七位是33歲的男執

事，專科畢業，使用網路半年；第八

位是27歲的女會友，研究所畢業，使

用網路四年。這個團體的成員學歷比

一般教會的會友高，而且大多有使用

網路的習慣。而ó面的長老、執事都

是二三十歲的青年，成員比一般教會

會友年輕許多。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戀

者書寫的能力相當傑出cr，因此同性

戀者應該相當適應目前這個主要以文

字書寫為溝通介面的網際網路。

同志基督徒的信仰掙扎

然而，同志基督徒需要的並不只

是互相取暖的朋友而已，他們更需要

基督信仰的肯定。許多同志基督徒都

曾經以為基督教是排斥同性戀的宗

教，所以都痛苦地離開了教會cs。直

到他們明白上帝並不反對同性性傾向

後，才回到基督教，並且除下了面

具。雖然他們在信仰上遭遇到許多反

雖然有些先天的限

制，然而，電腦所架

構的社會網絡卻仍然

能夠撐持「強聯繫」、

「中聯繫」與「弱聯繫」

這些實體社區才會有

的網絡關係特性；進

而使得電腦所架構的

社會網絡可以擁有足

夠能力在虛擬社區中

提供訊息交換和社會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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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者，但他們還是成立了同光教會，

並且利用溝通客體向教會及社會傳達

訊息，矢志讓大家了解同性戀性傾向

並非如主流教會所宣稱的「違反基督教

教義」。

大部分基督徒認為，同性戀是

《聖經》上明文禁止的，而其依據為

「所多瑪事件」ct。受這段經文影響的

信徒大多認為，上帝之所以如此憤

怒，乃是因為祂厭惡所多瑪城及附近

的人的同性性交癖好，因此，受基督

教文化影響的西方社會一致把「（男）

同性性交」稱為“Sodomy”，並且把

這種性傾向的人稱為“Sodomite”dk，

到了近代更把這兩個字跟「同性戀」

（homosexuality）與「同性戀者」（homo-

sexuals）劃上等號dl。

但是同光同志教會卻指出，引用

這個事件來譴責同性戀是不正確的詮

釋。因為《聖經．以西結書》論及所多

瑪和蛾摩拉的罪惡時，認為他們的過

錯是驕傲、吃過量的食物、過安逸的

生活、又沒有善待需要幫助的人；耶

穌在〈馬太福音〉也談到同樣的問題。

這跟兩情相悅的同性戀（或同性性交）

毫無關係。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撒母耳記〉中

大z與約拿單的故事，雖然傳統教會

視他們為一般的好朋友dm，但是同光

教會卻主張這是同性戀，因為他們兩

個經歷了秘密約會、親吻與哭泣、絕

食等等dn。

同光教會和各地相關的團契也俱

有共識並積極地提倡「同志基督徒真

愛運動」do，希望藉-真愛運動，導正

社會對同性戀者常常更換性伴侶的刻

板印象。目前同光教會約有50位同志

基督徒參加聚會（其他各地的同志團

契約有30位）。對內而言，他們正在

發展屬於同志的聖禮、節慶與儀式。

對外而言，同光教會希望繼續做同志

協談工作，訓練一些社工人員做心理

諮商和輔導，並且建立同志父母親的

關心和支持網絡dp。他們希望恢復主

體性，因為唯有承認「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ity），才會有真正的「了

解」、「對話」與「接納」dq。

結　論

研究宗教史的人都會察覺，科技

革新的確一次次地改變了宗教的面

貌。就基督教而言，在第一世紀，由

於道路修築技術的革新，使得羅馬帝

國建立，基督教得以在那空前的多元

社會佔得一席之地dr。在十六世紀，

由於印刷技術的革新，馬丁路德的改

革運動得以成功，新教得以建立。在

十八世紀，由於航海技術的革新，使

得歐洲殖民主義興起，基督教得以傳

播到全世界。而網際網路普及後提供

了方便的溝通客體，因此促成許多人

從「弱聯繫」到達「強聯繫」的關係。而

這些電腦網路的「溝通客體」，使得同

志運動得以進入嶄新的紀元。

以同光教會成立的經過來討論或

許更具體，同志基督徒是社會中少數

的少數，而且礙於外來的強大壓力，

他們不便輕易現身。但是經由網際網

路的客體溝通，他們能夠在幾個月內

達到成立教會的關鍵人數，聚集三十

幾個人共同建立實體教會ds。

儘管現在的同志基督徒運動受到

大社會的排斥，而且他們在網路上釋

放的訊息尚未受到決策者的青睞dt，

但是我對他們的努力仍有信心。我相

信幾年後，當目前這群網友擠入社會

決策階級的時候，決策群就會「了解」

同志基督徒的處境；就會有「對話」的

管道；就會有「接納」的空間，恢復主

體性的目標就可能慢慢達成ek。

大部分基督徒認為

《聖經》明文禁止同性

戀，而其依據為「所

多瑪事件」。但同光

同志教會卻指出，這

是不正確的詮釋。因

為《聖經．以西結書》

論及所多瑪和蛾摩拉

的罪惡時，認為他們

的過錯是驕傲、吃過

量的食物、過安逸的

生活，又沒有善待需

要幫助的人，這跟同

性戀毫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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